
2017年花石镇部门决算分析报告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情况
（一）基本情况
1、主要职能
（1）制定和组织实施经济、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，制定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方案，组织指导好各业生产，搞好商品流通，协调好本镇与外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，抓好招商引资，人才引进项目开发，不断培育市场体系，组织经济运行，促进经济发展。
（2）制定并组织实施村镇建设规划，部署重点工程建设，地方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，水利设施的管理，负责土地、林木、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，做好护林防火工作。
（3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
（4）按计划组织本级财政收入和地方税的征收，完成国家财政计划，不断培植税源，管好财政资金，增强财政实力。
（5）抓好精神文明建设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，提倡移风易俗，反对封建迷信，破除陈规陋习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。
2、机构人员情况
2017年本乡共有机构数11个，其中行政单位5个，事业单位6个，行政编制67人，事业人员118人。实有人数241人，离退休人员90人、政府48人、财政13人、计生7人、推广服务中心19人、林业5人、水管6人、规划5人、文化广播8人、经管站9人、安全生产和综治维稳办8人、民社办10人。
二、2017年取得的成绩
2017年财政工作在镇党委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县财政局的支持下，在人大的监督下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，群策群力，解放思想，实干兴邦，始终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不动摇，努力搞好“精美湘潭”项目推进工作，促进我镇各项事业持续、健康、快速发展。财税工作在全镇人民的共同努力下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，完成各项财税目标任务。

1. 积极组织收入，努力完成目标任务。今年以来，镇财政工作坚持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面对税源不定，完成任务缺口大的困难局面，全镇上下统一思想，咬紧收入目标,将组织财政收入作为财政工作的中心。首先,积极协调好国地税部门的关系，年初，就与国地税部门一起深入企业摸清税源，做到心中有数，切实提高了征管力度。第二，经常深入企业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，对企业在融资、产销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及时协调、沟通，协助企业克服困难，密切了财政与企业的关系。第三，根据收入进度，多次进行税源摸排，在抓主体税种和主要应税项目税款征收的同时，兼顾零星税种税款的征收，并及时做好收入进度分析，狠抓财政收入进度管理。

2.加强财源建设，认真做好招商引资和特色镇项目建设工作。充分发挥重点镇、特色镇优势，突出湘莲产业对我镇经济的强力支撑作用，大力实施“工业及产业强镇”战略，全力支持特色镇建设，使之成为我镇财政收入增长的支柱。紧抓各类项目建设，着力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新突破。一是突出抓好招商引资。充分利用政策和区位的优势，加大湘莲产业推介力度，牢固树立让客商发财、靠客商发展的开放型理念，全方位、多领域招商引资。

3.完善财政管理制度，全面提高依法理财水平。规范财政管理，加强财政资金监管。一、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，改进预算编制方法，提高预算水平。二、加强和改进财政支出管理，坚持依法办事，用制度管钱，强化绩效考评，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加强财政资金和公务费的管理，严格控制公务费开支。根据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的要求，以身作则，廉洁自律，认真审核各部门的一般性支出，对支出单据的真实性、合理性、相关人员及领导的签字等严格把关，规范部门支出程序，充分发挥管理和监督职能，严控非生产性支出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4.落实惠农政策，确保财政各项补贴及时足额发放。　今年以来，为全面深入推行国家惠农政策，切实加强各项财政惠农补贴资金的管理，我们逐步完善 “一卡通”发放，为了把这项事关全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办实、办好。首先，经镇党委、政府批准成立了花石镇财政涉农资金发放方式改革领导小组，制定了实施方案和操作办法，各职能部门职责分明，相互间密切配合，共同做好这项工作；其次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各村都有固定的宣传标语和横幅，镇有线电视台进行广泛宣传。
5.紧紧围绕美丽乡村建设，加大向上争取力度，大力实施民生工程，着力打造为农服务大平台。一是积极争取和筹措资金，加大民生工程投入。解决群众关心的道路、安全饮水、水利兴修、村庄整治、亮化绿化等热点难点问题。镇财政在相当困难情况下挤出资金支持美丽乡村建设。二是深入推进“阳光村务工程”建设工作，加强了村集体“三资”委托代理中心管理，完善村“三资”管理和监督的有效机制，保障了农民群众对村级事务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和决策权。

三、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
二、财政总收入75467684.98元。其中：

1.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1426933.5元
2. 财政专户资金收入33990751.48元

（二）财政总支出75467684.98元。其中：

农业支出1109万元

林业支出910万元

水利支出811万元

医疗卫生支出774万元

其他部门事业支出150万元

共产党机关经费40万元

政府机关经费1200万元

人大经费40万元

武装民兵经费15万元

安全生产支出60万元

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支出120

劳动保障支出1690万元

村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专项支出156万元

村级转移支付471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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